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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教助函〔2019〕4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省教育厅关于做好新学期建档立卡家庭

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各省、市属高校（含民办高校、

独立学院），各省属中职学校：

根据《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印发〈关于解决建档立卡贫困家

庭适龄子女义务教育有保障突出问题的工作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教

发〔2019〕9号）和《省财政厅省教育厅省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办

公室关于对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加强教育资助工作的意

见》（苏财教〔2016〕151 号）等精神，现就做好新学期全省建

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高度重视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。党的十

九大报告提出，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赢脱贫攻坚

战。学生资助是脱贫攻坚的重要内容，对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

学生加强教育资助，是实施精准扶贫帮困、推进教育机会公平、

确保全省如期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重要基础。各地、各校

要高度重视，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关于脱贫攻坚的

决策部署上，提高政治站位，层层压实责任，切实履行学生资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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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职责，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，扎实做好新学期建档立卡

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，真正做到应助尽助，兑现党和政府

“不让一个孩子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”的庄严承诺。

二、全面落实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。各地、

各校要根据苏财教〔2016〕151号文件要求，对全省建档立卡家

庭经济困难学生按照国家和省出台的政府资助政策，全部按学校

最高档次标准给予资助，包括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儿童政府资

助、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、高中阶段和本专科阶

段国家助学金，免除在普通高中学习的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

生学杂费，免除在普通高校本专科阶段学习的建档立卡家庭经济

困难学生学费。要简化受助学生认定手续，确保一个不漏、一个

不错，并及时将资助信息录入全国和省资助管理信息系统。

三、着力推进学生资助工作精准化和规范化。各地、各校要

在新学期开学后，主动会同本地区扶贫、民政、残联等部门，开

展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信息比对，精准识别、主动帮扶家庭经济困

难学生。做好“江苏省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”及“全国学生资助

管理信息系统”中各学段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名单核实比

对，逐一落实资助对象，精准实施教育资助。各地、各校对持有

外省市扶贫手册在本地区就读的建档立卡家庭学生，要按照我省

资助政策给予教育资助。对于信息识别有误等原因，确不应享受

资助政策的学生，要逐人书面说明原因并存档备案。2019 年上

半年接受乡村振兴相关政策措施落实和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审计

的 87个县（市、区），要在确保审计反馈问题整改到位基础上，




